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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業權條例》  

 
 

  本人以研究《土地業權條例》修訂建議聯合小組委員會主席的

名義致函閣下。聯合小組委員會於 2009年1月在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與發展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其主要職責在於監察政府當局就《土地

業權條例》擬備修訂法案的工作。 2002年的《土地業權條例草案》最
終在 2004年 7月正式制定，閣下是當時的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是負
責條例草案的官員。  
 
  在聯合小組委員會於 2009年 3月 19日及 4月 21日舉行的會議席
上，政府當局的代表告知委員，政府當局現正就對該條例作出大幅的

修訂 (例如有關轉換及更正規定的修訂 )進行研究及諮詢各持份者。按照
委員的判斷，該等修訂屬重大的政策改變，遠超於立法會在條例草案

獲通過時要求政府當局所進行的行文及技術上檢討。委員得悉，政府

當局經重新檢討實施《土地業權條例》的影響後，認為有 "即時及不能
量化的風險 "，而要避免該等風險出現，則必須修改轉換機制及《土地
業權條例》下的新制度的其他重要元素。委員對此感到困擾。  
 
  委員察悉，為審議《土地業權條例草案》而成立的法案委員會

在 2003年 3月至 2004年 6月期間合共舉行了 39次會議，仔細審議條例草
案。政府當局現時所列舉的因素，以及政府當局認為該等因素可能引

起的風險，均已在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上提出及詳盡討論。本人記得  (本
人是法案委員會的主席 )，法案委員會的委員 (以及香港大律師公會 )認
為，政府缺乏承擔以及有關的彌償上限均屬重大的缺點，可以影響新

制度的成效。當時政府當局向法案委員會委員保證，儘管委員提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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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關注意見，擬議的《土地業權條例》仍屬可行。立法會正是根據上

述基礎，在 2004年通過條例草案。因此，對於政府當局在經過這一切
之後，現時卻想法有變，委員感到十分驚訝。委員深切關注到，儘管

有關的法例是如何嚴謹地制定，政府當局此舉會影響公眾對本港的法

例或是最終會實施的《土地業權條例》的信心。  
 
  委員深切瞭解到，就物業業權與交易而言，每一名物業業主及

準業主均屬持份者，有關的制度若有缺失，他們便會蒙受損失。政府

必須以充分的信心與承擔，支撐當局屬意實施的新制度。倘政府當局

現時告知立法會，當日批准根據現行的《土地業權條例》所訂立的制

度是錯誤的，委員便有責任研究作出所需的修正。當然，委員必須有

信心這次所作的是正確的。一名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恪守已獲通過

的《土地業權條例》所訂立的制度。  
 
  為正確處理有關的事宜，委員要求本人請政府當局就下列問題

向議員提供全面的解釋： (a) 政府當局曾就《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動用
而現時卻報廢的資源的數量為何 (以出席法案委員會會議及處理條例草
案的官員所耗費的時間及他們的薪金計算 )；及 (b) 為何會出現如此嚴
重的錯誤，導致要作出重大的修訂？  
 
  閣下身為當時負責該條例草案的最高級官員，仍須就條例草案

向立法機關負責，而議員亦期望能獲得全面的答覆。聯合小組委員會

同時亦致函繼承閣下處理此事並於現時提出修訂建議的發展局局長，

邀請其出席聯合小組委員會下次會議。閣下與發展局局長均會收到對

方的函件的副本，以期能協助統籌及溝通。為協助委員進行商議，本

人促請閣下於聯合小組委員會下次會議之前適時作覆。經諮詢發展局

局長後，上述會議已定於 2009年6月16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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